
東吳大學專款專用經費申請表 

填表日期：98 年 1 月 15 日 

經費用途 
經費來源 

（捐款單位或捐款人） 
金額 需用日期 

工讀金 王大同先生捐款 10,000  98 年 2 月~7 月 

辦公費 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捐款 10,000  98 年 2 月~7 月 

 
   

    

合  計 新台幣 零 佰 零 拾 貳 萬 零 仟 零 佰 零 拾 零 元整 

申請人（分機） 

 

 

二級單位主管 

 

 

一級單位主管 

 

 

是否需要借支經費 是，請支付陳曉怡       □否 

會計室 

 

決  行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本申請表經單位主管簽核，連同募款組捐款通知單送會計室登錄，經奉核後辦理領款事宜。 

二、借支經費者，請於規定期限內檢具合法憑證辦理核銷事宜。 

 

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二級單位主管蓋章或簽名 一級單位主管蓋章或簽名 

辦理活動名稱或支用項目，並符

合指定捐款通知單之用途 

 

指定捐款通知
單副本之正本 

1. 勾「是」，核銷時需填寫核銷
申請單辦理核銷 

2.需註明付款對象 



東吳大學經費核銷申請表 

填表日期：98 年 2 月 2 日 

編號 預算與經費項目 預算項次與其他 借支金額 核銷金額 
差額處理方式 

或付款對象 

1  工讀金 王大同先生捐款 10,000  10,000  無差額 

2  辦公費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捐款 10,000  10,000 無差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合  計 新台幣 零 佰 零 拾 貳 萬 零 仟 零 佰 零 拾 零 元整 

承辦人（分機）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

會    辦 

相關單位 
 

會 計 室 

 

決    行  

注意事項：本申請表連同經費支出明細表、憑證黏存單及原簽，由申請單位提出，經授權單位

主管簽核後，逕送會計室辦理；如有相關單位，請會辦後再送會計室。 

 

 

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二級單位主管蓋章或簽名 

需檢附辦理借支
之專款專用經費
申請表影本 
 

一級單位主管蓋章或簽名 





東吳大學專款專用經費申請表 
填表日期：98 年 1 月 15 日 

經費用途 
經費來源 

（捐款單位或捐款人） 
金額 需用日期 

工讀金  王大同先生捐款 10,000   

 辦公費 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捐款 10,000   

    

合  計 新台幣 零 佰 零 拾 貳 萬 零 仟 零 佰 零 拾 零 元整 

申請人（分機） 

 

 

 

二級單位主管 

 

 

 

一級單位主管 

 

 

 

是否需要借支經費 □是                    否，核撥歸墊陳曉怡 

會計室 

 

決  行 

 

注意事項： 

三、本申請表經單位主管簽核，連同募款組捐款通知單送會計室登錄，經奉核後辦理領款事宜。 

四、借支經費者，請於規定期限內檢具合法憑證辦理核銷事宜。 

 

申請人蓋章或簽名 二級單位主管蓋章或簽名 一級單位主管蓋章或簽名 

1.勾「否」則直接核銷，不需再填寫核銷申請
單，檢附已填寫支出明細表及憑證黏存單 

2. 需註明付款對象 

指定捐款通知
單副本之正本 


